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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辽宁省公安厅、浙江省公安厅、北京市公安局、安徽省芜湖

市公安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开会、刘锋、刘冰、叶健、吴微微、焦章平、周密、高珊、畅晶晶、张广峰、翟晚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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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科学　犇犖犃鉴定文书内容及格式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庭科学ＤＮＡ鉴定文书的编写内容及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法庭科学ＤＮＡ鉴定文书的编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９７０４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鉴定文书格式

４．１　鉴定文书中的图文颜色

鉴定文书中文字、表格的颜色应为黑色。图像、照片等可使用彩色。

４．２　排版规格

鉴定文书按照ＧＢ／Ｔ９７０４规格排版。

４．３　其他要求

鉴定文书中不应使用“此页无正文”字样。

５　鉴定文书内容

５．１　一般要求

鉴定文书分为鉴定书和检验报告两种。客观反映鉴定的由来、鉴定过程，经过检验、论证得出鉴定

意见的，出具《鉴定书》。客观反映鉴定的由来、鉴定过程，经过检验直接得出检验结果的，出具《检验报

告》。

鉴定文书应制作正本、副本。正本交委托单位或委托人，副本由鉴定机构存档。

鉴定机构完成鉴定后出具的鉴定文书，在加盖鉴定机构的鉴定专用章后方可生效。

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应单独制作鉴定文书。

鉴定文书的语言表述应使用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通用专业术语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用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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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符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

鉴定文书应文字精炼，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描述客观、清晰。

５．２　鉴定文书要素

５．２．１　鉴定书要素

鉴定书的要素包括：封面页、声明、正文（含标题、绪论、检验过程、检验结果、论证、鉴定意见、鉴定人

署名及日期）、附件四部分。

５．２．２　检验报告要素

检验报告的要素包括：封面页、声明、正文（含标题、绪论、检验过程、检验结果、鉴定人署名及日期）、

附件四部分。

５．３　封面页

鉴定书和检验报告的封面版式、格式相同。封面正面应标出“鉴定文书”字样以及鉴定机构中文

全称。

５．４　声明

鉴定机构应对鉴定意见、检材和样本、鉴定文书使用等进行必要的声明。

５．５　正文

５．５．１　标题

标题包括鉴定机构中文全称、“鉴定书”或“检验报告”字样和发文编号。发文编号按照鉴定机构管

理体系要求的编号规则编号，可由单位、年和发文字号等组成。

５．５．２　绪论

５．５．２．１　内容

绪论中应包括委托单位、送检（委托）人、受理日期、案（事）件情况摘要、检材和样本、鉴定要求、检验

开始日期、检验地点等内容。

５．５．２．２　委托单位

依照送检（委托）人填写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完整填写委托单位名称。

５．５．２．３　送检（委托）人

依照送检（委托）人填写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写明全部送检（委托）人姓名。

５．５．２．４　受理日期

当委托单位、送检（委托）人分多批次送交检材和样本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列出受理日期（即鉴

定机构完成鉴定委托受理的日期）。

５．５．２．５　案（事）件情况摘要

依照送检（委托）人填写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上的有关内容，对案（事）件情况进行客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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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的描述。案（事）件情况摘要中不应包含有直接确定案件性质的内容，如“××将××杀死”。

５．５．２．６　检材和样本

５．５．２．６．１　依照送检（委托）人填写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上的有关内容，逐项如实列出送检的

检材和样本，并进行唯一性编号。检材和样本的名称应与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等相关信息保持

一致。

５．５．２．６．２　检材和样本的编号从受理、提取、扩增、电泳到图谱分析全过程应保持一致性和唯一性，并可

溯源。

５．５．２．６．３　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上已注明经初检确定属性的检材，可以标明其属性，如“血斑”

“精斑”。

５．５．２．６．４　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上未注明经初检确定属性的检材，不应标明其属性，可用“可疑

斑迹”等用语加以描述。

５．５．２．６．５　可以进行描述的检材和样本，应对检材和样本（如种类、颜色、数量、形状、来源等）进行描述。

颜色等判定不清的，可用“可疑斑迹”等用语加以描述。检材或样本所对应人员身份信息准确无误的，可

在人员姓名后注明公民身份号码。

５．５．２．６．６　当从同一类数量较多的检材中取部分检材检验时，应相应注明，如“标记有‘××’字样的毛

发１份，取其中２根，分别编号为×号、×号”。

５．５．２．６．７　当从同一检材的不同部位取样检验时，应相应注明，并可按照“×１、×２、×３”的方式进行

编号或者使用连续的唯一性编号。

５．５．２．６．８　应在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或鉴定材料交接记录中客观描述每一份检材在移交时的

封装情况。

５．５．２．６．９　其他必要的鉴定文书等。

５．５．２．７　鉴定要求

依照送检（委托）人填写的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填写鉴定要求（即委托单位或委托人对所送

检材和样本要求检验、鉴定的内容）。

５．５．２．８　检验开始日期

当委托单位（委托人）分多批次送交检材和样本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列出检验开始日期（鉴定机

构开始进行检验的日期）。如果多次委托、检验，必要时可增加不同批次检材和样本的检验完成日期。

５．５．２．９　检验地点

鉴定机构实施检验的地点。

５．５．３　检验

５．５．３．１　检验过程

５．５．３．１．１　检验过程宜包括预检验、确证检验、ＤＮＡ提取、ＤＮＡ质和量的检测、ＤＮＡ多态性检验等内

容。应客观描述对检材和样本所使用的检验方法、标准以及所使用的主要仪器。所使用的标准宜参照

ＧＡ／Ｔ３８３。

５．５．３．１．２　对检材和样本所进行的各项检验应逐项列出。不需要或无法进行预检验、确证检验时，可省

略相应描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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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２　检验结果

５．５．３．２．１　预检验结果

逐项列出对检材所进行的各项预检验的阳性或阴性结果。

５．５．３．２．２　确证检验结果

逐项列出对检材所进行的各项确证检验的阳性或阴性结果。

５．５．３．２．３　犇犖犃质和量检测结果

逐项列出对检材和样本所进行的各项ＤＮＡ（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脱氧核糖核酸）质和量的检测

结果。

５．５．３．２．４　常染色体犛犜犚多态性检验结果

５．５．３．２．４．１　逐项列出所检验检材和样本的各个常染色体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型）。检验结果以表格的

形式列出，标明检材和样本编号、基因座名称及分型。

５．５．３．２．４．２　每个检材和样本在各个基因座上的基因型以数字表示，数字间以“／”或“，”分隔；纯合子只

标出１个数字；未得到分型或无法明确判定分型的基因座分型标为“”；完全未得到分型的检材以文字

形式说明，可表述为“×号检材未获得常染色体ＳＴＲ多态性检验结果”；性别基因座（Ａｍｅｌｏｇｅｎｉｎ，

Ａｍｅｌ），标为“Ｘ”“Ｘ／Ｙ”或“Ｘ，Ｙ”，与常染色体ＳＴＲ（ＳｈｏｒｔＴａｎｄｅｍＲｅｐｅａｔ，短串联重复序列）多态性检

验结果在表格中一并列出。

５．５．３．２．４．３　当检材获得混合基因型时，若各基因座的谱带完整且谱带峰高、面积比完全符合两个个体

的混合分型，可在表格中列出分型数据；若两个个体混合分型不清楚的或两个以上个体混合的或无法判

定混合个体来源的混合分型，在表格中可不列出分型数据，以文字形式说明，可表述为“×号检材获得混

合常染色体ＳＴＲ多态性检验结果”。

５．５．３．２．５　犢染色体犛犜犚多态性检验结果

逐项列出所检验检材和样本的各个Ｙ染色体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型）。检验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列

出，标明检材和样本编号、基因座名称及分型。每个检材和样本在各个基因座上的基因型以数字表示，

数字间以“／”或“，”分隔；未得到分型或无法明确判定分型的基因座分型标为“”；完全未得到分型的检

材以文字形式说明，可表述为“×号检材未获得Ｙ染色体ＳＴＲ多态性检验结果”。

５．５．３．２．６　线粒体犇犖犃序列多态性检验结果

５．５．３．２．６．１　以人类线粒体ＤＮＡ参考序列（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ｏｎＮＣＢＩ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Ｃ＿０１２９２０．１）作为参照，与所检验检材和样本测得的序列进行比对，标出与参考序列不相同的碱基作

为特征点。

５．５．３．２．６．２　比对和描述均应针对检材和样本的正向序列（即按照碱基定位从小到大）进行；若测序反

应中使用的是反向引物，应先将测得的反向序列转化为互补的正向序列后再进行比对和描述。

５．５．３．２．６．３　按照碱基定位从小到大，选择连续的、可以明确判读的区域进行比对，区域的长度应大于

１００个碱基，一个检材和样本无法明确判读的碱基数目最多为１个，否则视为无效结果。

５．５．３．２．６．４　对检材和样本的序列进行描述时，首先应在检材和样本编号后标明所比对区域的范围，如

“×号（１５９９８～１６４００）”。特殊的检材和样本多次分段测序的应分别标明，如“×号（１６０３０～１６１８０，

１６１９５～１６３８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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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２．６．５　与参考序列相同的检材和样本标为“×号无特征点”，与参考序列不相同的检材和样本列

出特征点。对检材和样本特征点具体的描述方式为：

ａ）　核苷酸多态性点：碱基定位＋空格＋测定序列的碱基，如“１６３００Ａ”；

ｂ）　核苷酸异质性多态性点：碱基定位＋空格＋信号较强的碱基／信号较弱的碱基，如“１６３００Ａ／

Ｔ”；

ｃ）　缺失：碱基定位＋空格＋“”，如“１６３００”；

ｄ）　插入：标记点（插入碱基左侧第一个碱基的定位）＋小数点＋“１”＋空格＋插入的碱基，如

“１６３００．１Ａ”；有两个以上插入的情况则顺次编为××．１，××．２等。

５．５．３．２．７　其他遗传标记多态性检验结果

根据其他遗传标记的检验标准和方法，逐项列出所检验检材和样本的其他遗传标记多态性检验

结果。

５．５．４　论证

５．５．４．１　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基础上，应用ＤＮＡ鉴定基本原理，进行相关统计学指标的计算和分析，

为鉴定意见提供科学依据。

５．５．４．２　可对鉴定书中所涉及的遗传学、统计学概念进行简要说明。

５．５．５　鉴定意见

５．５．５．１　概述

对于预检验结果、ＤＮＡ质和量检测结果，一般无须作出鉴定意见。

对于确证检验结果、常染色体ＳＴＲ多态性检验结果、Ｙ染色体ＳＴＲ多态性检验结果和线粒体

ＤＮＡ序列多态性检验结果，宜作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当同时进行多项ＤＮＡ多态性检验时，可综合各

项检验结果给出明确的鉴定意见。

对于仅检验现场检材没有比对样本或无其他鉴定文书相关数据进行比对时，或检出的现场检材的

ＤＮＡ检验结果互不相同时，可不作出鉴定意见，出具检验报告。

５．５．５．２　常染色体犛犜犚多态性鉴定意见表述及要求

５．５．５．２．１　在同一认定检验中，当检材与样本的基因型不相同时，给出排除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

检材（×号）检出的个体ＤＮＡ不是来源于××”；当检材和样本的基因型完全相同（未检出的谱带除外）

时，根据所检测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计算其似然率（ＬＲ），并根据计算结果给出鉴定意见，可表述为

“××检材（×号）检出的人血／人精斑／ＳＴＲ分型／ＤＮＡ与××在×（基因座名称）等×个基因座基因型

相同，似然率为××”。

５．５．５．２．２　当混合分型的各基因座的谱带完整且谱带峰高、面积比完全符合两个个体的混合分型，可以

给出包含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号）检出混合基因型，包含××或××、××的ＤＮＡ分

型”，若计算似然率可列出；当比对样本有３个以上（含３个）基因座在该分型中未找到相应的等位基因

时，给出排除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号）检出混合基因型，不包含××的ＤＮＡ分型”；当混

合分型基因座的谱带不完整但要求与比对样本进行比对时，分型完整个体（主要提供者）可以给出包含

的鉴定意见，分型不完整个体（次要提供者）可以给出不排除包含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

号）检出混合基因型，包含××的ＤＮＡ分型，不排除包含××的ＤＮＡ分型”。

５．５．５．２．３　在亲权鉴定检验中，参照ＧＡ／Ｔ９６５作出鉴定意见。当累积亲权指数（ＣＰＩ）小于０．０００１时，

给出排除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不是××的生物学父／母亲”；当ＣＰＩ大于１００００时，给出未考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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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概率、仅从遗传学角度认定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是××的生物学父、母亲，亲权指数为×

×”；当ＣＰＩ介于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时，应继续增加其他ＤＮＡ多态性检验项目。

５．５．５．３　犢染色体犛犜犚多态性鉴定意见表述及要求

５．５．５．３．１　当检材和样本Ｙ染色体ＳＴＲ基因型不相同时，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号）与××

在检出的×（基因座名称）等×个Ｙ染色体ＳＴＲ基因座基因型不相同，排除二者来源于同一个体或同

一父系”。排除来源于同一父系时需考虑潜在突变的影响。

５．５．５．３．２　当检材和样本Ｙ染色体ＳＴＲ基因型相同时，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号）与××在

检出的×（基因座名称）等×个Ｙ染色体ＳＴＲ基因座基因型相同，不排除二者来源于同一个体或同一

父系”。

５．５．５．３．３　对于两个个体的Ｙ染色体ＳＴＲ混合分型，鉴定意见的表述可参考５．５．５．２．２。

５．５．５．４　线粒体犇犖犃序列多态性鉴定意见表述及要求

５．５．５．４．１　当检材和样本序列的特征点数量、位置、测定序列的碱基不相同时，鉴定意见可表述为“××

检材（×号）与××在检出的线粒体ＤＮＡ序列不相同，排除二者来源于同一个体或同一母系”。排除来

源于同一母系时需考虑潜在突变的影响。

５．５．５．４．２　当检材和样本序列的特征点数量、位置、测定序列的碱基相同时，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

材（×号）与××在检出的线粒体ＤＮＡ××～××（给定范围，取检材和样本比对范围的交集）间的序列

相同，不排除二者来源于同一个体或同一母系”。

５．５．５．４．３　当检材和样本序列的特征点数量、位置相同，且存在异质性多态性点时，如检材为１６３００Ａ／Ｔ，

而样本为１６３００Ａ，可以给出不排除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的表述可参考５．５．５．４．２。

５．５．６　鉴定人署名及日期

５．５．６．１　鉴定文书正文的最后应列出全部参与检验鉴定的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及授权签字人专业技

术资格或者职称，并由本人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在打印的姓名后签名。

５．５．６．２　鉴定文书中列出的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应为两人以上（含两人）。

５．５．６．３　在鉴定人下方打印鉴定文书形成日期。鉴定文书形成日期以鉴定文书出具日期为准。

５．５．７　鉴定机构用印

鉴定文书（正本、副本）应加盖鉴定专用章。印章加盖在正文首页唯一性编号和末页鉴定文书形成

日期上，印文用红色。对于正文包含两页以上（含两页）的鉴定文书，应在正文纸张正面右侧边缘中部骑

缝加盖鉴定专用章。

鉴定文书的副本应在正文首页加盖副本章。

５．６　附件

附件作为对鉴定文书正文的补充，用来表述与检验鉴定有关，但未包含在鉴定文书正文中的内容。

如鉴定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鉴定人资格证书复印件等。

５．７　鉴定文书存档文件的内容

鉴定文书存档文件包括：鉴定文书副本、审批稿、检材和样本照片、检验记录、检验图谱、统计学计算

采用的基础数据、统计学计算结果、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确认书、鉴定文书审批表，以及对鉴定意见的

进一步说明等相关材料。鉴定文书存档文件应标注页号，长期安全保存。

对于以电子形式存储的照片、检验记录、检验图谱、全自动荧光分析仪检测数据、ＤＮＡ分型结果等，

应按照鉴定机构管理体系要求的程序来备份和存档，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或修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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